
書面動議：區議會舉行視像會議安排 

區議會過去一年因疫情關係，不少會議需延期舉行，致令議會工作停頓。即使區議會

有急務需予處理，區議會秘書處仍堅持致民政事務總署指示，拒絕按《區議會條例》

及《灣仔區議會會議常規》，安排會議室及秘書出席會議。 

疫情未見止息，而社會各行各業在一年以來，以逐步恆常化在家工作及視像會議的安

排。立法會近月亦透過 Zoom 舉行多次非正式會議，在 1 月 6 日的立法會議事規則委

員會，亦通過決議案，容許會議透過視像舉行，惟只適用於不涉及撥款及通過法案的

事務委員會及轄下小組委員會，灣仔區議會亦應作出相應安排。 

《常規》第八條列明，區議會主席須至少每兩個月舉行一次區議會會議，第九條則表

示主席須決定會議的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故主席有責任安排會議即便在疫情等特殊情

況下，仍能順利舉行。 

現動議如下： 

灣仔區議會大會、委員會及工作小組，在符合《區議會條例》及《常規》下，可透過

視像舉行會議，安排如下： 

一）大會、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主席，以及區議會秘書，必需身處同一地點，其餘議

員、政府部門代表或其他與會者可透過視像參與 

二）參與會議者必需在鏡頭前露面，露面者視為出席，並以此計算法定人數及出席時

間 

三）投票時，議員需在鏡頭前舉手示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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